
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服务指南

	涉密测绘成果使用申请办事指南

	实施日期
	2018年1月1日
	发布机构
	自然资源部

	事项名称
	涉密测绘成果使用申请
	事项编码
	52009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2006年5月国务院令第469号）第十七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提出明确的利用目的和范围，报测绘成果所在地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3〕3号）

《陕西省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利用属于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按照审批权限报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申请表；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效证明材料；

（三）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四）具备保密条件的有效证明材料和保密承诺书；

（五）利用基础测绘成果的项目设计书、合同书或者有关部门的项目委托、批准文件。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实施机关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理机构
	宝鸡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许可数量限制

	法定办理

时限
	20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
	15工作日

	收费依据

和标准
	不收费

	通办范围
	全市

	办理地点
	宝鸡市金台大道四号方圆大厦三楼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进度

查询
	查询电话：0917-3453968

	常见问题
	申请书要素不全，未按要求如实填写；

	咨询途径
	0917-3453968

	投诉途径
	电话投诉0917-3128996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材料

来源
	备注

	1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须经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确认、经手人签字。

	2
	任务来源文件（如生产任务书、项目批准文件、合同等复印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  备
	须提交项目批准文件、生产任务书、项目合同书、委托函等合法有效证明文件。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4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
	原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5
	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登记证照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首次申请时提交。

	6
	使用单位具备保密管理有关规定要求的保密机构、制度、场所、设施条件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首次申请时提交。

	7
	单位内部负责保管涉密成果的机构、人员（复印件、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人自备
	首次申请时提交。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当是在我国依法成立的法人或者组织；

（2）有明确、合法的使用目的；

（3）申请的基础测绘成果范围、种类、精度与使用目的相一致；

（4）符合国家的保密法律法规及政策；

（5）符合无偿使用条件，准予无偿提供。

备注：申请表、保密责任书等申请材料格式文本可在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rzy.baoji.gov.cn/下载。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安全保密责任书

为加强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管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确保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安全保密，促进基础测绘成果合法、有效利用，防止发生失泄密事件，防范非法使用行为，请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人认真阅读本责任书并签章确认。
一、申请人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进行有效管理，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二、申请人严格按照批准的使用目的，在批准的使用范围内使用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不得擅自转让或者转借涉密基础测绘成果。

三、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应当在6个月内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送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销毁工作机构或指定的单位销毁；确因工作需要自行销毁少量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严格履行清点、登记和审批手续，并使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销毁设备和方法，确保销毁的涉密信息无法还原；确有困难的，可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交回审批机关。销毁的登记、审批记录应当长期保存备查。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销毁工作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申请人委托第三方从事批准用途的应用开发，应与第三方签订相应的保密责任书，实施有效管理，负责在项目完成后及时销毁或督促销毁相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第三方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必须按照对外提供涉密测绘成果有关规定，经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
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存放设施与条件应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建立完善的测绘成果保密内部管理制度；复制的秘密载体要进行编号与登记，按同等密级进行管理；涉密计算机应按保密要求使用，严禁连接互联网，严防失泄密。申请人被撤销、分立或合并时，应当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移交给承接其职能的机关、单位，并履行登记、签收手续，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审批机关；申请人解散时，应当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按照国家保密规定销毁或交回审批机关。
六、申请人应当对申领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保管、使用、复制、销毁等情况进行登记并长期保存，实行可追溯管理。

七、申请人领取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应使用符合国家保密要求的存储介质。

八、申请人使用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涉及的著作权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相关著作权法律法规。
九、申请人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落实各项保密措施，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各项保密制度；并支持、配合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十、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分别由审批机关、申请人存档。
申请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责任书需正反面打印）

